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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影響2018年貧窮數據
的主要因素



1. 經濟周期：本港經濟在2018年保持擴張，但增長速度在下半年顯著減慢。
儘管如此，勞工市場進一步趨緊，基層勞工的收入續見實質改善

2. 政府持續優化不同措施，其中主要的針對性措施包括：

(i) 優化長者生活津貼 – 高額長者生活津貼*在2018年6月實施

(ii) 推展在職家庭津貼^（職津）– 於2018年4月實施，落實一系列優化
措施

3. 結構性因素：人口高齡化、住戶小型化，對貧窮數據帶來推升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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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影響2018年貧窮數據的主要因素

註： (*) 由於設有追溯安排，讓合資格受惠人士可一筆過獲發自生效日期（2017年5月1日）起計的款項，故其全
年成效已在2018年的貧窮數字中反映。

(^) 由於職津的申領期為過去的六個月，故其全年成效亦已反映於2018年的貧窮數字內。

有關(1)經濟周期及(3)結構性因素的進一步說明—詳見補充資料第4至第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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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社會福利的經常開支（左標線）

長者生活津貼經常開支（左標線）

綜援#經常開支（左標線）

社會福利佔政府經常開支百分比（右標線）

（億元） 百分比（%）

00

推出長者
生活津貼

推出低津^、
改善長者
申領綜援#
安排

放寬長者
生活津貼
資產上限

實施高額
長者生活津貼

及職津

[394] [376] [403] [428]
[516] [543]

[583]
[635] [653]

[801]

註： （#）綜援指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

（^）低津指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

（*） 2017/18年度及之前為實際數字，2018/19年度為修訂預算數字，2019/20年度為預算數字。

[ ] 方括號內數字為合計的社會福利經常開支。

由於四捨五入關係，個別項目的數字加起來可能與總數略有出入。

資料來源：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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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2019/20 年度政府在社會福利方面經常開支*

政府近年不斷增加投放在民生福利的資源，充分反映扶貧
助弱的決心



• 一人住戶的貧窮線繼續持平：主要由於約一半為非從事經濟活動住戶

• 六人及以上住戶的貧窮線則有所下跌：非從事經濟活動住戶的比例略有上升，加上有
三名或以上在職成員的住戶在比例上減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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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貧窮線」門檻大多維持升勢（介乎 2.6%至9.7%）

2009-2018 年貧窮線，按住戶人數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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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以住戶的收入為指標，並無考慮資產和負債：「低收入、但擁有一定資產」長者
所面對的經濟困難可能會被高估

• 主體分析只計算政府恆常現金政策介入的扶貧成效，未能全面反映其他政策的成
效：有機會出現政府的投入不斷增加，但所量度的扶貧成效不升反跌的現象，加上
人口高齡化加快，貧窮數字的趨升壓力增加

貧窮線是有效的分析工具，但存在局限

部分措施只作補充參考，
扶貧成效不反映於主體貧窮數字

不設經濟審查及全民受惠的非現金福
利，不被納入在貧窮線分析框架中

非恆常現金

向領取社會保障人士
發放的額外金額

寬減薪俸稅、
個人入息稅及差餉

關愛共享計劃（4,000元計劃）

設經濟審查的
非現金福利

關愛基金 –
長者牙科服務
資助項目

公共租住房屋（公屋）

長者院舍及社區照顧服務

幼稚園教育計劃

校本課後學習及
支援計劃

$2乘車優惠長者醫療券

在校午膳津貼

關愛基金-增加專上學生資助計劃下的學習開支助學金

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

課餘託管服務

免費中小學教育及高等教育資助

為修讀香港自資學士學位課程學生提供的免
入息審查資助計劃

公共醫療服務 ……

…



8

II. 2018年的貧窮數據
(a)主要貧窮情況及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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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主要貧窮數據

• 恆常現金政策介入後：貧窮人口為102.4萬，貧窮率14.9%

相比政策介入前：貧窮人口140.6萬，貧窮率20.4%

恆常現金政策令約38萬人脫貧，貧窮率降低5.5個百分點，扶貧成效較2017年高
0.1個百分點，是編製貧窮數據以來的新高

• 計及非現金福利，貧窮人口及貧窮率進一步減至73.0萬人及10.6%

貧窮住戶 貧窮人口 貧窮率

政策介入前 61.3萬
(59.4萬)

140.6萬
(137.7萬)

20.4%
(20.1%)

政策介入後
(恆常現金)

43.5萬
(42.0萬)

102.4萬
(100.9萬)

14.9%
(14.7%)

政策介入後
(恆常現金+非現金福利)

31.6萬
(30.8萬)

73.0萬
(72.1萬)

10.6%
(10.5%)

政策介入後
(恆常現金+非恆常現金)

38.5萬
(39.7萬)

91.3萬
(95.2萬)

13.3%
(13.9%)

註： (   ) 括號內為2017年的相應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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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介入前

政策介入後

（恆常現金）

括號內數字為相應的貧窮率。

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註：

資料來源：

（）

(14.3%)

(19.6%)
(19.7%)

(14.3%)

(19.9%)

(14.7%)

0

(20.1%)

(14.7%)

(20.4%)

(14.9%)

貧窮住戶（'000）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政策介入前 541 536 530 541 555 555 570 582 594 613

政策介入後（恆常現金） 406 405 399 403 385 383 392 412 420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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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貧窮情況：恆常現金政策介入後貧窮率為14.9%，相比2017年
高0.2個百分點，升幅較政策介入前的0.3個百分點溫和；貧窮人口升
至102萬，主要由沒有固定收入的退休長者增加所帶動

2009-2018年計及恆常現金項目的貧窮人口及貧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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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人口（'000） （百分點）

推出長者
生活津貼 推出低津

優化長者生活津貼
及職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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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常現金政策的扶貧成效加強：貧窮率減幅達5.5個百分點，38萬人脫
貧，成效高於2017年的5.4個百分點及37萬人

2009-2018年恆常現金項目的扶貧成效

政策介入前後貧窮差距
詳見補充資料—第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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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8年計及非恆常現金或非現金項目的貧窮人口及貧窮率

非恆常現金及非現金福利亦具扶貧成效：計及非恆常現金措施，貧窮率較前一年
下跌0.6個百分點至2018年的13.3%，扶貧成效有所增強。另外，非現金福利
（主要為公屋）續有顯著成效，額外令約29萬人脫貧，貧窮率降至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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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括號內數字為計入非恆常現金措施但撇除「6,000元計劃」的貧窮數字。由於只有2011年及2012年涵蓋「6,000元計

劃」，故此其他年份沒有相關數字。

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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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介入後（恆常現金） 406 405 399 403 385 383 392 412 420 435

政策介入後（恆常現金+非恆常現金） 361 354 281 [339] 312 [341] 333 355 354 387 397 385

政策介入後（恆常現金+非現金） 284 278 271 272 269 271 281 304 308 316



2017-2018年選定恆常現金項目及公屋的扶貧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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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整體扶貧成效略高於2017年，當中職津扶貧成效增幅最為明顯，
在職住戶貧窮率跌至8.0%低位；其次為長者生活津貼，扶貧成效亦有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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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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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b)選定年齡組別的貧窮情況

按住戶社會及經濟特徵、地區分析貧窮數據
詳見補充資料—第8至第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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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窮人口 (左標線)

貧窮率 (右標線)

2018年，兒童貧窮率顯著下跌0.7個百分點至16.8%的有紀錄新低，主
要受惠於聚焦兒童的職津扶貧成效有所增強

15

2009-2018年兒童貧窮人口及貧窮率



16

2017-2018年選定恆常現金項目對兒童*的扶貧成效

截至2018年12月，63 100名
合資格兒童受惠該津貼，按
年增加4.4%，兒童津貼亦增
至每月每名1,000元

對兒童的扶貧成效：單單職津已令兒童貧窮率下跌1.8個百分點，明
顯高於前一年的1.1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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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受惠選定恆常現金項目的住戶內的18歲以下兒童。

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在職家庭津貼辦事處。

脫貧兒童人口（左標線） 兒童貧窮率減幅（右標線）

長者生活
津貼

綜援 傷殘津貼教育津貼低津/職津 所有恆常
現金政策

政策介入後（恆常現金）

註： （*）

資料來源：

高齡津貼

政策介入後（恆常現金）

2017 2018 2017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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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政策介入前政策介入後(恆常現金)

貧窮人口 (左標線)

貧窮率 (右標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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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8年長者貧窮人口及貧窮率

長者政策介入後貧窮率回升：2018年，長者政策介入前貧窮率與前一年相若，部
分是由於長者勞動人口參與率上升，有助抵銷人口高齡化的推升壓力；政策介
入後，貧窮長者增加約2萬名，他們主要居於沒有從事經濟活動的長者住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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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000） （百分點）

脫貧長者人口（左標線） 長者貧窮率減幅（右標線）

長者生活
津貼

綜援 高齡津貼 傷殘津貼 教育津貼 低津/職津 所有恆常
現金政策

政策介入後（恆常現金）

2017 2018 2017 2018

指受惠選定恆常現金項目的住戶內的65歲及以上長者。

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2017-2018年選定恆常現金項目對長者*的扶貧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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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後的長者生活津貼令9萬5千名長者脫貧，長者貧窮率減幅達8.2個百分點。不
過，新增貧窮長者主要居於在政策介入前沒有任何收入的長者住戶，貧窮差距較
大，故即使受惠政府津貼後，部分長者的住戶收入仍低於貧窮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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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至2018年期間，整體及政策介入前貧窮長者，逾七成受惠於社會保障，不過，
隨着申領長者生活津貼的比例上升，受惠於綜援及高齡津貼的比例有所下降

(a) 全港長者 (b) 政策介入前貧窮長者

註： ( * ) 整體長者領取高額長者生活津貼的比例為36.5%。
人口數字指居港人口。有關數字與圖(b)內採用的數據來
源不同。

資料來源： 社會福利署；政府統計處人口統計組。

註： ( * ) 政策介入前貧窮長者領取高額長者生活津貼的
比例為40.6%。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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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綜援住戶的貧窮長者中，逾八成沒有經濟需要，三分一貧窮長者為「收入貧窮、
但有一定價值的物業」

居於非綜援住戶而沒有經濟需要的貧窮長者

沒有按揭的自置居所
189 300人 [58.9%]

居於非綜援住戶的貧窮長者
321 200人

「收入貧窮、但有一定價值的物業」
106 400人 (56.2%)
[33.1%] / <29.6%>

註： [ ] 方括號內數字為相關長者佔所有居於非綜援住
戶的貧窮長者的比例。

( ) 括號內數字為相關長者佔所有居於非綜援住戶
而沒有按揭的自置居所的貧窮長者的比例。

< > 箭頭括號內數字為相關長者佔所有貧窮長者的比
例。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註： 恆常現金政策介入後的貧窮數字。
[    ] 方括號內為所有居於非綜援住戶的貧窮長者數目。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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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資料來源：

(b) 居於非綜援住戶而沒有經濟需要的貧窮長者

為恆常現金政策介入後的數字。

方括號內為所有居於非綜援住戶的貧窮長者數目。

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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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半數（48.4%）住戶每月平均接受代
繳金額為 1,000 至 3,000元，另外亦有
近三成（29.7%）為 4,000元或以上

• 較普遍的代繳支出項目為水、電和煤氣
費（67%）、電話費（62%），以及差
餉及地租（57%）

• 約四分之一的住戶有接受代繳外籍家庭傭
工（外傭）的薪酬，每月平均金額達
4,600元

• 另有四分之一住戶有接受代繳租金：公
屋：1,700元；私樓：12,600元。這些
代繳金額較大的住戶大部分為長者住戶

註： <  >   箭頭括號內數字為相關住戶佔所有貧窮住戶的比例。
[   ]     方括號內數字為相關住戶佔所有有接受直接代繳支出的貧窮住戶的比例。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2018年，政策介入後，約11%的貧窮住戶（近5萬戶）有接受非本戶人士
的直接代繳支出，大部分為長者住戶；若計及直接代繳支出，約3.1萬名
貧窮人士的實際生活水平達貧窮線或以上

較普遍的直接代繳項目及每月平均金額
詳見補充資料—第13頁

當中 : 有接受非本戶人士的
直接代繳支出

48 700戶 <11.2%> / 79 300 人

政策介入後貧窮住戶
434 800戶 / 1 024 300人

當中 : 有長者住戶
40 000戶 [82.1%] / 62 000 人

當中 : 長者住戶
33 300戶 [68.3%] / 45 5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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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介入後，18至64歲人士的貧窮率大致維持平穩，但當中18至29歲的青年
貧窮率上升0.5個百分點至9.3%，貧窮人口增加3 700人至約九萬人

2009-2018年18-64歲人士貧窮人口及貧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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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4歲人士 當中 : 18-29歲青年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政策介入前政策介入後(恆常現金)

貧窮人口 (左標線)

貧窮率 (右標線)

恆常現金政策對青年的扶貧成效
詳見補充資料—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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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貧窮青年，按年齡及經濟活動身分劃分

註： ( ^ ) 指有在學校或教育機構上課（包括
兼讀制及遙距課程）的就業人士。
括號內數字為相關組別內人士佔整
體貧窮青年的比例。
貧窮數字為恆常現金政策介入後的
數字。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2018年，約七成貧窮青年為18至24歲，多為學生；其餘三成為25至29歲，當
中有一成多失業，多屬主動離職／短暫失業。這反映青年貧窮部分屬過渡性
質，在找到合適工作及累積一定經驗後，可因收入改善而降低其貧窮風險

失業

17.1%

其他

10.6%

25-29歲青年

從事經濟活動

60.9%

非從事經濟活動

39.1%

在職 43.8%

[當中「半工讀^」

佔5.0%]

暫時/
長期病患

3.0%

學生

9.2%

料理

家務者

16.3%

「半工讀」及學生

11.3%

18-24歲

共62 900人

（69.8%）

25-29歲

共27 200人

（30.2%）

失業

8.1%
學生

58.8%

料理家務者

1.3%

1.5%

其他

6.3%

18-24歲青年

從事經濟活動

32.1%

非從事經濟活動

67.9%

暫時/
長期病患

在職 24.0%

[當中「半工讀^」

佔46.5%]

「半工讀」及學生

70.0%

(a) 按年齡劃分 (b) 按年齡及經濟活動身分劃分



II.(c)  主要觀察
1. 2018年，受惠於職津成效增強，兒童貧窮率跌至低位

• 較有針對性的職津（經改善後），其扶貧成效有所增強

• 在職及有兒童住戶的全職工作成員比例均較高，其貧窮率（分別為8.0%及15.1%）
亦明顯較其他缺乏恆常就業收入的群組為低，顯示就業有助減低貧窮風險

2. 人口高齡化近年明顯加速，長者貧窮率有所回升

• 部分原因是綜援及高齡津貼對長者的扶貧成效減弱，加上新增長者逾半居於在
政策介入前沒有任何收入的長者住戶

• 不過，長者生活津貼的各項優化最近兩年陸續推行，並取得一定成效。相比2016
年，2018年長者人口受社會保障制度覆蓋的比率上升近一個百分點至73%

• 除現金以外，長者或更需要非現金的援助（如居家安老、長者醫療等）

3. 18至64歲人士的貧窮率大致平穩

• 當中青年的貧窮率雖處於9.3%的較低水平，但近年有所上升

• 貧窮青年多為非從事經濟活動的學生，部分青年的貧窮情況或屬過渡性質。他們
畢業及成功投入職場以後，其住戶的收入情況可望改善

24

結構性因素對貧窮率的影響詳見補充資料—第15頁

按住戶社會及經濟特徵劃分的貧窮數據詳見補充資料—第8至第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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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新近推出的政策措施



III. 新近推出的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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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愛兒童、支援家庭：

 改善綜援計劃：豁免計算入息上限由每月2,500元提升六成至4,000元、將
多項補助金和特別津貼擴展至合資格非長者健全受助人、租金津貼的最高
金額亦會增加約3%至27%不等

 全面大幅調高職津金額：因應上述改善綜援的措施，增加計劃下與工時掛
鈎的住戶津貼16.7%至25%，並把兒童津貼大幅增加四成

 恆常化學生學習津貼：每位中學日校、小學及幼稚園學生每年會獲得
2,500元學習津貼，預計全港約有90萬名學生受惠

 改善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由現時補貼超出400元的每月公共交通開支
四分之一，提升至三分之一，並將每月補貼金額上限由現時300元提高至
400元

 關愛基金：將於下年度發放兩次「N無津貼」

• 以四人家庭（包括兩名子女）為例，最高金額：

現時 = $1,200 + $1,000 × 2 = $3,200
優化後 = $1,400 + $1,400 × 2 = $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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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貧安老：

 「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服務券數量增至8 000張

 全方位支援長者就業：為年長人士舉辦大型專題招聘會及就業講座，推出
經優化的「中高齡就業計劃」向聘用60歲或以上已離開職場或失業的年長
求職人士的僱主，發放每月4,000元的在職培訓津貼，為期6至12個月，
鼓勵聘用長者

 「香港年金計劃」：2018年7月推出並在同年12月進一步優化，讓合資格
的長者可將部分資產轉為可終身領取的每月年金收入

 提供稅務扣除以鼓勵及早儲蓄：透過合資格延期年金保費及／或可扣稅
強積金自願性供款作退休儲蓄可享稅務扣除，扣除額上限合共為每年
60,000元

• 支援青年：

 關愛基金：過去數年為就讀學士學位課程並入住宿舍的清貧學生提供宿舍
津貼，以及增加就讀合資格自資專上課程的清貧學生的學習開支助學金

 其他資助計劃：例如「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和「為修讀香港自資
學士學位課程學生提供的免入息審查資助計劃」

III. 新近推出的政策措施（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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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經濟下行壓力增加，推出一系列紓緩措施：

 「撐企業、保就業」：2019年下半年政府已推出四輪的紓困措施，
涉及金額約250億元，為企業和市民提供支援，減輕經濟下行帶來
的壓力；再加上年初《財政預算案》的措施（包括400多億元的一
次性紓困措施），合共對經濟的提振力約為兩個百分點左右

III. 新近推出的政策措施（續）



2018年貧窮情況主要分析–
補充資料



補充資料 - 大綱

(i) 影響貧窮數據的主要因素

(ii) 按住戶社會及經濟特徵、地區分析貧窮數據

(iii)其他補充資料

2



3

(i) 影響貧窮數據的主要因素



• 2018年，本港經濟保持擴張，不過，隨着中美貿易摩擦升溫，經濟增長在下半年明顯
減慢。儘管如此，勞工市場在年內進一步趨緊，人力需求殷切，基層勞工的收入持續
改善，升幅續高於通脹

4

1. 經濟周期因素

(a) 失業率 (b) 名義工資及平均就業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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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消費物價指數月報及勞工收入統計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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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失業率 (b) 名義工資及平均就業收入



• 維持獨身、遲婚及離婚趨勢較以往普遍，加上生育率持續偏低，一人及二人住戶數目
及比例日增，住戶平均人數不斷下跌

5

(a) 整體住戶平均人數 (b) 一人及二人住戶佔整體住戶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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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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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人口、住戶結構因素



• 隨着嬰兒潮出生的人士陸續踏入老年，近年人口高齡化的趨勢顯著加速，2018年長者人口比

例進一步攀升至16.9%；而長者人口佔居於非從事經濟活動住戶內人口的比例亦續升至60.4%

6

(b) 非從事經濟活動住戶(a) 長者人口

214 217 224 252 282 311 345 376 391 405

604 619 635
640

649
664

677
691

725
759

[817] [836]
[858] [892][931]

[974]
[1 021]

[1 067]
[1 116]

[1 164]

12.5 12.7 13.0
13.4

13.9
14.5

15.1
15.7

16.3
16.9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0

 200

 400

 600

 800

1 000

1 200

1 400

1 600

(a)長者人口

長者人口（70歲及以上）（左標線）

長者人口（65至69歲）（左標線）

長者佔整體人口比例（右標線）

百分比（%）

註： [ ] 方括號內數字為整體長者人口數目。

人口數字指家庭住戶內人口，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及住院人口。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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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戶數目（左標線）

長者人口比例（右標線）

住戶數目（'000）

(b)非從事經濟活動住戶

0 0

百分比（%）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長者住戶

（'000）
216 229 235 245 264 279 300 319 328 349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非從事經濟活動

住戶人口（'000）
658 699 696 710 705 743 779 800 812 841

３. 人口、住戶結構因素（續）



7

(ii)按住戶社會及經濟特徵、地區
分析貧窮數據



312.5
345.1

96.3

8.0

555.0

87.2

149.5

240.6

70.1

6.2

399.7

69.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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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

綜援住戶 長者住戶 單親住戶 青年住戶 有兒童住戶 新移民住戶

政策介入前

政策介入後（恆常現金）

貧窮人口（'000）

註： (   )
資料來源：

括號內數字為相應的貧窮率。
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95.9)
(70.2)

(34.4)

(21.0)

(10.3)

(48.1)
(27.5)

(15.1)

(7.9)

(35.0)

(48.9)

(45.9)

政策介入後：

相比2017年的變化

貧窮人口（'000） - 7.1    + 21.0   - 1.0    + 2.3   - 20.6   - 1.5

貧窮率（百分點） +0.2      + 1.3  + 0.7    + 3.0     - 0.7   -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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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援、長者及單親住戶在政策介入前貧窮率（介乎近50%至逾90%）均遠高於整體（20.4%）。然而貧
窮率在恆常現金政策介入後顯著下降，可見這些措施在收入再分配及扶貧方面的重要功能

• 有兒童住戶及新移民住戶的貧窮率跌至近年低位，主要受惠於改善後的職津及新移民住戶的工作成員比例
及在職人士技術水平上升；長者住戶與所屬年齡組別的貧窮指標走勢類似，同樣錄得較明顯升幅

2018年貧窮人口及貧窮率，按住戶社會特徵劃分



713.6

52.5

640.4

1 406.5

475.6

46.1

502.5

1 024.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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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

 1 000

 1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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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住戶 失業住戶 非從事經濟活動住戶 整體住戶

政策介入前 政策介入後（恆常現金）

貧窮人口（'000）

註： (   )
資料來源：

括號內數字為相應的貧窮率。
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76.2)

(80.3)

(11.9)

(20.4)

(14.9)

(59.8)

(70.5)

(8.0)

政策介入後：

相比2017年的變化

貧窮人口（'000） -  5.2    - 0.7   + 21.3   + 15.5

貧窮率（百分點） -  0.1    - 1.3     + 0.5     + 0.2

9

• 在各社會經濟群組中，失業、非從事經濟活動及長者住戶（政策介入後）的貧窮率高踞前三位；在職
住戶的貧窮率（8.0%）則遠低於整體平均（14.9%），凸顯就業是防貧的最佳途徑

• 在職住戶受惠於職津，其貧窮率下跌至8.0%。但在人口高齡化的背景下，非從事經濟活動住戶的貧窮
人口及貧窮率明顯增加（當中以長者居多），完全抵銷在職住戶貧窮情況改善的影響

2018年貧窮人口及貧窮率，按住戶經濟特徵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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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介入前 政策介入後(恆常現金) 脫貧率

貧窮率（%）

註： [ ]
資料來源：

方括號內數字為貧窮率的減幅百分點。
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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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塘、北區、深水埗、油尖旺和屯門的貧窮率顯著高於整體平均

• 這些地區在職工作人口比例普遍較低，從事較低技術職位的比例則較高，不過恆常現金政
策已一定程度紓緩這些地區的貧窮情況

2018年貧窮人口及貧窮率，按區議會分區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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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其他補充資料



12

恆常現金政策介入後2018年總貧窮差距劇減一半至222億元

2009-2018年貧窮差距

254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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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元） (a) 每年總貧窮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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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每月每戶平均貧窮差距

政策介入前

政策介入後(恆常現金)

（元）

1,300* 1,400*
1,400*

1,400*
1,300*

1,300*

1,500*

1,500*

1,700*

註：
資料來源：

以未經進位的數字計算。
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

126* 131*

140*
156*

132*

174*

170*

186*

209*

221*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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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代繳
支出項目

貧窮住戶 貧窮長者住戶

數目^*
佔比*

（%）
每月平均金額

（元）
數目^*

佔比*

（%）
每月平均金額

（元）

整體^ 48 700 100.0 3,500 33 300 100.0 3,400

水、電和煤氣費 32 800 67.4 300 22 700 68.2 300

電話費 30 400 62.3 100 21 400 64.4 100

差餉及地租@ 27 800 57.1 700 19 900 59.7 700

管理費 @ 23 700 48.7 800 17 500 52.6 800

租金 12 000 24.5 5,000 6 700 20.2 4,300

當中：公屋 8 300 17.1 1,700 5 100 15.3 1,600

私樓 3 600 7.4 12,600 1 600 4.8 12,600

上網費 11 500 23.6 200 5 500 16.5 200

外傭薪酬 11 500 23.6 4,600 9 500 28.6 4,600

平安鐘費用 7 500 15.4 100 6 600 19.8 100

註： (^) 住戶至少有接受其中一項由非本戶人士直接代繳支出。

(@)  不包括公屋住戶。
(*)  住戶可接受多於一項的直接代繳支出，故有接受代繳支出項目的住戶數目加總（和佔比）可大於整體

（100%）。
由於進位的原因，個別項目相加可能不等於總和。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2018年，恆常現金政策介入後，約11%的貧窮住戶（近5萬戶）有接受非本戶人士
直接代繳支出，當中近七成（68.3%或33 300戶）為長者住戶，多為獨老（43.5%）
及二老（24.4%）住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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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000） （百分點）

指受惠選定恆常現金項目的住戶內的18至29歲青年。

數字少於500人或0.05個百分點。

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脫貧青年人口（左標線） 青年貧窮率減幅（右標線）

長者生活
津貼

綜援 傷殘津貼教育津貼 低津/職津

政策介入後（恆常現金）

註： ( * )

( @ )

資料來源：

高齡津貼

政策介入後（恆常現金）

2017 2018 2017 2018

所有恆常
現金政策

2017-2018年選定恆常現金項目對青年*的扶貧成效

14

2018年恆常現金政策對青年的扶貧成效有所減弱



-26.2%

-32.0%

-45.5%

-50.6%

-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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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2009年比較

15

人口高齡化等結構性因素日趨明顯，進一步抵銷經濟增長及政府措施
對貧窮率的正面影響。2009至2018年間抵銷比率已上升至近六成

2009年恆常現金政策介
入後貧窮率

16.0%

解構2009-2018年期間貧窮率的變動為
以下三個因素：

1. 人口年齡結構
+0.9

個百分點

2. 住戶人數
+0.5

個百分點
3. 其他因素，例如經濟
及勞工市場表現、
政府扶貧工作的成效

-2.6

個百分點

2018年恆常現金政策介
入後貧窮率

14.9%

-1.1個
百分點

註:  (*) 抵銷比率= 左表中 (1+2) / 3。

抵銷比率*近年顯著上升


